
學校午餐契約變更流程 

一、 依據學校午餐採購金額簽辦契約變更事宜。 

     (公告金額以上：依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4款) 

      (公告金額以下：依「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」第 2條第 1項第 2款) 

二、請廠商提供標單(或標單含標價清單)、廠商聲明書及廠商資料。 

三、查詢廠商是否為拒絕往來名單。 

四、與廠商約定議價時間 

五、開標前機關首長應參考廠商報價核定底價。 

六、開標/議價/決標(登打決標公告)。 

七、以議定書方式與廠商簽約。 


